
勞工保險各項給付須知 

本 人 死 亡 給 付 簡 介  

一 、  死 亡 給 付 項 目 、 請 領 資 格 及 給 付 標 準  

(一 )  喪 葬 津 貼 ：  

 

1 .  被 保 險 人 在 保 險 有 效 期 間 因 普 通 傷 病 或 因 職 業 傷 害 或 罹 患 職 業

病 死 亡 時 ， 由 支 出 殯 葬 費 之 人 ， 按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之 當 月 （ 含 ） 起 前  

6 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， 請 領 喪 葬 津 貼  5  個 月 。  

 

2 . 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， 其 遺 屬 不 符 合 請 領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或 遺 屬 津 貼 條

件 ， 或 無 遺 屬 者 ， 由 支 出 殯 葬 費 之 人 ， 按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之 當 月

（ 含 ） 起 前  6 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請 領  1 0 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。  

 

(二 )  遺 屬 津 貼 ：  

 

1 .  請 領 資 格 ： 被 保 險 人 於  9 8  年  1  月  1  日  前 有 保 險 年 資

者 ， 在 保 險 有 效 期 間 死 亡 ， 遺 有 配 偶 、 子 女 及 父 母 、 祖 父 母 或 受 被

保 險 人 生 前 扶 養 之 孫 子 女 及 兄 弟 、 姊 妹 者 。  

 

2 .  給 付 標 準 ：  

 

( 1 )  普 通 傷 病 死 亡 ：  

A .  保 險 年 資 合 併 未 滿  1  年 者 ， 按 其 死 亡 之 當 月 （ 含 ） 起 前  6  

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，  1  次 發 給  1 0  個 月 遺 屬 津 貼 。  

B .  保 險 年 資 合 併 已 滿  1  年 而 未 滿  2  年 者 ， 按 其 死 亡 之 當 月

（ 含 ） 起 前  6 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，  1  次 發 給  2 0  個 月 遺 屬

津 貼 。  

C .  保 險 年 資 合 併 已 滿  2  年 者 ， 按 其 死 亡 之 當 月 （ 含 ） 起 前  6  

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，  1  次 發 給  3 0  個 月 遺 屬 津 貼 。  

 

( 2 )  因 職 業 傷 害 或 罹 患 職 業 病 死 亡 ： 不 論 保 險 年 資 ， 按 其 死 亡 之 當

月 （ 含 ） 起 前  6 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， 發 給  4 0  個 月 遺 屬 津

貼 。  

 

3 .  受 領 遺 屬 津 貼 之 順 序 如 下 ：  

 

( 1 )  配 偶 及 子 女 。  



 

( 2 )  父 母 。  

 

( 3 )  祖 父 母 。  

( 4 )  受 被 保 險 人 扶 養 之 孫 子 女 。  

( 5 )  受 被 保 險 人 扶 養 之 兄 弟 、 姊 妹 。 所 稱 父 母 、 子 女 係 指 生 身 父

母 、 養 父 母 、 婚 生 子 女 （ 包 括 依 民 法 規 定 視 為 婚 生 子 女 者 ） ， 或 已

依 法 收 養 並 辦 妥 戶 籍 登 記 滿  6  個 月 之 養 子 女 而 言 。 養 子 女 不 得 請

領 生 身 父 母 之 遺 屬 津 貼 。  

 

(三 )  遺 屬 年 金 ：  

 

1 .  請 領 資 格  

 

( 1 )  被 保 險 人 在 保 險 有 效 期 間 死 亡 者 。  

 

( 2 )  被 保 險 人 退 保 ， 於 領 取 失 能 年 金 給 付 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期 間 死 亡

者 。  

 

( 3 )  保 險 年 資 滿  1 5  年 ， 並 符 合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 5 8  條 第  2  項

各 款 所 定 請 領 老 年 給 付 資 格 ， 於 未 領 取 老 年 給 付 前 死 亡 者 。  

 

2 .  遺 屬 順 序 ： （  1  ） 配 偶 及 子 女 （  2  ） 父 母 （  3  ） 祖 父 母

（  4  ） 受 扶 養 之 孫 子 女 （  5  ） 受 扶 養 之 兄 弟 、 姊 妹 。  

 

3 .  請 領 條 件  

 

( 1 )  配 偶 ：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。  

A .  年 滿  5 5  歲 ， 且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一 年 以 上 。 但 如 無 謀 生 能 力 或 有

扶 養 下 述 （  2  ） 項 之 子 女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

B .  年 滿  4 5  歲 且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一 年 以 上 ， 且 每 月 工 作 收 入 未 超 過

投 保 薪 資 分 級 表 第 一 級 。  

 

( 2 )  子 女 （ 養 子 女 須 有 收 養 關 係 六 個 月 以 上 ） ：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

一 。  

A .  未 成 年 。  

B .  無 謀 生 能 力 。  

C .  2 5  歲 以 下 ， 在 學 ， 且 每 月 工 作 收 入 未 超 過 投 保 薪 資 分 級 表 第



一 級 者 。  

 

( 3 )  保 險 年 資 滿  1 5  年 ， 並 符 合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 5 8  條 第  2  項

各 款 所 定 請 領 老 年 給 付 資 格 ， 於 未 領 取 老 年 給 付 前 死 亡 者 。  

 

4 .  給 付 標 準  

 

( 1 )  被 保 險 人 在 保 險 有 效 期 間 死 亡 者 ： 依 被 保 險 人 之 保 險 年 資 合 計

每 滿 一 年 ， 按 其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之  1 . 5 5  ％ 計 算 。  

 

( 2 )  被 保 險 人 退 保 ， 於 領 取 失 能 年 金 給 付 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期 間 死

亡 ， 或 保 險 年 資 滿  1 5  年 ， 並 符 合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 5 8  條 第  2  

項 各 款 所 定 請 領 老 年 給 付 資 格 ， 於 未 領 取 老 年 給 付 前 死 亡 者 ： 依 失

能 年 金 或 老 年 年 金 給 付 標 準 計 算 後 金 額 之 半 數 發 給 。  

 

( 3 )  前 述 計 算 後 之 給 付 金 額 不 足 新 臺 幣  3 , 0 0 0  元 者 ， 按 新 臺 幣  

3 , 0 0 0  元 發 給 。  

( 4 )  發 生 職 災 致 死 亡 者 ， 除 發 給 年 金 外 ， 另 加 發  1 0  個 月 職 災 死

亡 補 償 一 次 金 。  

5 .  遺 屬 加 計 ： 同 一 順 序 遺 屬 有  2  人 以 上 時 ， 每 多  1  人 加 發  2 5  

％ ， 最 多 加 計  5 0  ％ 。  

二 、  請 領 手 續  

(一 )  申 請 喪 葬 津 貼 應 提 具 下 列 書 據 證 件 ：  

 

1 .  本 人 死 亡 給 付 申 請 書 暨 給 付 收 據 。  

 

2 .  死 亡 證 明 書 或 檢 察 官 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 。  

3 .  載 有 死 亡 日 期 之 被 保 險 人 全 戶 戶 籍 謄 本 及 於 死 者 死 亡 日 期 之 後

申 請 之 請 領 人 現 住 址 戶 籍 謄 本 。  

4 .  殯 葬 費 用 支 出 單 據 或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
(二 )  申 請 遺 屬 津 貼 應 提 具 下 列 書 據 證 件 ：  

1 .  本 人 死 亡 給 付 申 請 書 及 給 付 收 據 。  

 

2 .  死 亡 證 明 書 或 檢 察 官 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 。  

3 .  載 有 死 亡 日 期 之 被 保 險 人 全 戶 戶 籍 謄 本 及 於 死 者 死 亡 日 期 之 後

申 請 之 請 領 人 現 住 址 戶 籍 謄 本 。  

 



(三 )  申 請 遺 屬 年 金 應 提 具 下 列 書 據 證 件 ：  

1 .  勞 工 保 險 本 人 死 亡 給 付 申 請 書 及 給 付 收 據 。  

2 .  死 亡 證 明 書 或 檢 察 官 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 ， 死 亡 宣 告 者 為 判 決 書 。  

 

3 .  載 有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日 期 之 全 戶 戶 籍 謄 本 ， 受 益 人 為 養 子 女 時 ，

並 需 載 有 收 養 及 登 記 日 期 ； 受 益 人 與 死 者 非 同 一 戶 籍 者 ， 應 同 時 提

出 各 該 戶 籍 謄 本 。 請 領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之 受 益 人 為 配 偶 時 ， 戶 籍 謄 本

應 載 有 結 婚 日 期 。  

 

4 . 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如 下 ：  

( 1 )  以 「 在 學 」 資 格 申 請 者 （ 子 女 或 孫 子 女 ） ： 應 檢 附 在 學 證 明 或

學 費 收 據 。 在 學 證 明 或 學 費 收 據 ， 應 於 每 年  9  月 底 前 ， 重 新 檢 具

相 關 證 明 送 保 險 人 查 核 ， 經 查 核 符 合 條 件 者 ， 遺 屬 年 金 應 繼 續 發 給

至 翌 年  8  月 底 止 。  

 

( 2 )  以 「 無 謀 生 能 力 」 資 格 申 請 者 ： 檢 附 重 度 以 上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或

證 明 ， 或 受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
( 3 )  以 「 受 被 保 險 人 扶 養 」 申 請 者 （ 孫 子 女 或 兄 弟 姊 妹 ） ： 應 檢 附

受 被 保 險 人 扶 養 事 實 之 相 關 文 件 。  

 

(四 ) )  請 領 人 為 居 留 於 國 內 之 外 國 人 ， 應 檢 附 居 留 證 、 護 照 或 出 入

境 許 可 證 影 本 。  

(五 )  國 外 出 具 之 證 明 文 件 或 文 書 ， 應 包 含 中 譯 本 ， 送 我 國 駐 外 機

構 驗 證 。 中 譯 本 未 經 驗 證 者 ， 應 由 我 國 法 院 或 民 間 公 證 人 公 證 。  

 

(六 )  大 陸 地 區 出 具 之 證 明 文 件 或 文 書 ， 需 須 大 陸 公 證 與 我 國 認 可

之 相 關 機 構 驗 證 。 （ 註 ： 海 基 會 ） 。  

(七 )  請 領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者 為 未 成 年 人 或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， 檢 具 之 遺

屬 年 金 給 付 申 請 書 及 給 付 收 據 ， 應 由 監 護 人 副 署 蓋 章 ， 並 檢 附 監 護

人 之 戶 籍 謄 本 。  

 

(八 )  遺 屬 如 未 於 國 內 設 有 戶 籍 者 ， 請 領 時 應 檢 附 身 分 及 相 關 證 明

文 件 ， 並 應 每 年 重 新 檢 附 身 分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送 保 險 人 查 核 。 所 附

身 分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為 國 外 、 香 港 、 澳 門 或 大 陸 地 區 製 作 者 ， 應 包

含 中 譯 本 ， 並 須 依 規 定 經 簽 驗 證 手 續 。  

三 、  附 註  

(一 )  選 擇 請 領 遺 屬 津 貼 或 遺 屬 年 金 ， 並 經 保 險 人 核 付 後 ， 不 得 變



更 ， 務 必 慎 重 考 慮 擇 領 給 付 項 目 。  

(二 )  民 法 第  1 0 9 4  條 第  1  項 規 定 ， 父 母 均 不 能 行 使 、 負 擔 對 於

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權  利 義 務 或 父 母 死 亡 而 無 遺 囑 指 定 監 護 人 ， 或 遺 囑

指 定 之 監 護 人 拒 絕 就 職 時 ， 依 下 列 順 序 定 其 監 護 人 ：  

1 .  與 未 成 年 人 同 居 之 祖 父 母 。  

2 .  與 未 成 年 人 同 居 之 兄 姊 。  

3 .  不 與 未 成 年 人 同 居 之 祖 父 母 。  

 

(三 )  戶 籍 法 第  1 1  條 規 定 ： 對 於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

人 ， 依 法 設 置 、 選 定 、 改 定 、 酌 定 、 指 定 或 委 託 監 護 人 者 ， 應 為 監

護 登 記 。  

 

(四 )  被 保 險 人 欲 以 匯 至 國 外 金 融 機 構 方 式 領 取 死 亡 給 付 時 ， 須 自

行 負 擔 國 外 匯 費 （ 匯 費 以 各 國 內 匯 款 金 融 機 構 收 費 標 準 為 依 據 ） ，

並 按 月 自 被 保 險 人 應 領 取 之 死 亡 給 付 金 額 中 扣 除 。  

 

(五 )  被 保 險 人 如 已 退 保 ， 當 序 遺 屬 擇 領 或 改 領 遺 屬 年 金 者 ， 得 免

經 投 保 單 位 蓋 章 。  

 


